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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南市三清功德會 
急難扶助金申請表 

案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  

姓    名 
 

 

身分證 

字號： 

 
照片 

(非必備， 

請浮貼) 出 生 日 民國  年  月  日 (   )歲 
聯絡人/關係  

聯絡人電話  

戶籍地址 

□ □□ 

 

通訊地址 

□ □□ 

 

申請人電話  手機號碼  

婚姻狀況 □未婚 □已婚 □同居 □分居 □離異 □喪偶 ； 子女      人 

經濟來源 □就業中 □政府補助 □父母扶養 □子女提供 □親友提供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
就業情形 

1.□未就業，原因：□未達就業年齡 □年邁無法工作 □因疾病無工作能力 

                 □無工作技能 □缺乏工作機會 □無工作意願 □其他            

2.□就業中：□正職 □兼職 □臨時工。任職單位：               薪資：         

保    險 (可複選)□全民健保 □勞保 □公保 □農保 □軍保 □福保 □商業保險 □其他      

福利類別 □低收入戶    款  □中低收入戶  □清寒證明  □身心障礙者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申請管道 
□自行申請    

□單位轉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人及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家居狀況  

□與家人同住或與親友同居(請依戶口謄本內成員，在下例表格中填寫詳細資料) 

□獨居戶  □醫療機構  □其他(例如安置機構、無固定住所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稱

謂 
姓    名 

婚

姻 

年

齡 

存

殁 

健康狀況 
就學/就業情形 薪資 

正常 疾病名稱  手冊類別 

     □     

     □     

     □     

     □     

     □     

     □     

     □     

     □     

三、本年度(或截至申請日期為止 1年內)案家全戶申請獲得之補助狀況(請詳列補助項目與金額) 

□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第    款(類)，每月補助金額          元  □申請(審核)中 

□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金額： □老人相關補助 金額： 

□弱勢兒少生活補助 金額： □政府或民間急難救助 金額： 

□特境婦女生活補助 金額： □其他相關資源 金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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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住屋狀況：建坪    坪，屋齡   年(屋型：□公寓 □透天厝 □鐵皮屋  □其他           )              

    住屋所屬：□自有(房貸：□繳清  □月付：$        元)  □配住  □違建   

              □租賃(月租：$         元)  □借住(與屋主關係           )    

五、請簡述申請原因: 

案主發生狀況前是否有工作?收入多少?案主目前因為什麼狀況(疾病)、(意外)…等無法工作?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檢附相關資料：(限檢附當年度或六個月內憑證) 

    □全戶戶口謄本正本(記事不省略)□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資料清單(全戶滿 16歲人口皆需附

上)         

□縣、市政府核發有效期間內，中/低收入戶證明     □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

□鄉(鎮)(區)公所或村、里長清寒證明   □醫療院所診斷書    □住院或就醫收據 

    □全戶之動產、不動產資料清單         □身分證影本        □存摺影本 

    □其他收據或證明文件(請註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 

七、本人已詳閱並同意授權 貴團得根據本人所填上述及所附資料僅用於急難救助業務執行
之使用，並得以書面或電話向相關戶政、社政、社福、警政單位及醫療、安養院所查詢個
人及戶內人口申請及獲得補助狀況，且已確認本表所填各項內容均屬實、應備文件已備
齊，未有虛偽不實及偽造、變造證明文件等情事，否則願自負全責，及無條件放棄獲補助
資格。 
本補助款，將於年底依稅法規定開立免扣繳憑單予受款人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。 
申請人於申請時，所檢附相關資料將不歸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申請人同意簽名及蓋章：               

 


